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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吴锦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伟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倪伟勇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742,517,822.78 2,845,472,908.57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83,445,935.83 2,572,619,690.76 -3.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690,832.29 21,597,260.03 5.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1,027,798.36 161,324,702.56 -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077,744.12 67,057,837.54 2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4,522,022.19 65,160,563.31 2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37 2.64 增加 0.7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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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29 0.1442 2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29 0.1442 26.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

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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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7,541.87 658,598.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其他收益 82,364.31 82,364.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67,476.55 -185,240.64  

合计 502,429.63 555,7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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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2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万丰锦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1,736,960 21.88 0 
质押 

5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26,465,677 5.69 0 

无 

 其他 

长春经开国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5,764,105 5.54 0 

未知 

 国有法人 

阎占表 19,399,900 4.1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万丰锦源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760 2.1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锦华 8,153,486 1.7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严荣飞 7,460,986 1.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裘登尧 3,225,800 0.6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云红 2,794,700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雨富 2,105,240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01,736,96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36,960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6,465,677 
人民币普通股 

26,465,677 

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5,764,105 
人民币普通股 

25,764,105 

阎占表 19,3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99,900 

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00,76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760 

吴锦华 8,153,486 人民币普通股 8,153,486 

严荣飞 7,460,986 人民币普通股 7,460,986 

裘登尧 3,2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5,800 

徐云红 2,79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4,700 

郑雨富 2,105,240 人民币普通股 2,1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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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吴锦华先生

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第二大股东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回购股份设立的专户。公司未知上述

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科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增减百分比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725,710,097.75 1,183,092,627.54 -38.66% 
本期股份回购、购买

理财产品导致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

产 
700,000,000.00 

 
100%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导

致增加 

预付款项 2,275,814.65 471,414.29 382.76% 预付工程款导致增加 

其他应收款 33,884,727.52 378,872,432.12 -91.06% 
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回

款导致减少 

应付票据 6,500,000.00 14,100,000.00 -53.90% 
支付到期应付票据导

致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438,566.29 5,528,792.19 -37.81% 
支付职工薪酬导致减

少 

报表科目 
2020年三季度 2019年三季度 

增减百分比 变动说明 
（1-9月） （1-9月） 

营业收入 111,027,798.36 161,324,702.56 -31.18% 

出售大陆电子厂导致

租金收入减少及疫情

导致交房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74,454,318.39 116,461,220.79 -36.07% 
收入减少导致对应成

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2,335,747.34 6,764,514.27 -65.47% 本期交房收入减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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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厂房出售导致税金

大幅减少 

销售费用 2,030,798.75 1,496,748.29 35.68% 营销推广费增加导致 

财务费用 -33,292,973.04 -16,610,104.86 100.44% 利息收入增加导致 

营业外收入 668,693.03 14,133.87 4631.14% 违约金收入导致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094.77 2,493,013.00 -99.60% 
上年度补缴以前年度

税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6,821,718.08 150,546,241.33 -403.44% 

股票回购及购买理财

产品导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6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在

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问询函回复工作。 

2020 年 2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月 4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作出了回复，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重

组预案”）及其摘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披露的相

关公告。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28 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二次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按照二次问询函的

要求对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以子公司持有的定期存款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借款提供担保，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暂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将无法继续推

进。为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质押，截至 

2020年 5 月 27 日，公司违规担保已全部解除。 

因春节前后国内外新冠疫情相继爆发，导致中美通航受阻，而标的公司主要子公司位于美国，

公司及有关各方无法派出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评估、审计等工作，且预计一段时间内仍无法进行，

公司无法在 6 个月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终止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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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 月 1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

《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 年 2 月 11 日）的相关规

定，公司针对本次重组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8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违规担保情况 

公司以子公司持有的定期存款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

保。截至2019年12月31日，被担保金额合计9.48亿元。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2020

年5月27日，公司为控股股东借款提供的担保金额9.48亿元已全部解除质押，公司未因上述对外担

保发生代偿情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吸取教训，在日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

工作的管理，规范公司运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股份回购情况 

2020 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5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月 2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20年9月22日，公司回购期限届满，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6,465,6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9%，回购最高价格6.2元，回购最低价格5.19元，回购均价5.7

元，使用资金总额150,978,704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1——9月，公司实现净利润8,507.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87%。公司预计2020年度全

年净利润为盈利。 

 

 

 

 

                                                              

公司名称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锦华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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